                 
                         温住建违[XXXX]XXX号
违法告知书
                          ：
我单位于     年    月     日巡查（检查）中发现位于                                                建设项目，未办理质量安全监督及施工许可相关手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8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现告知你单位立即停止该项目的施工，否则将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的，由有管辖权的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对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1%以上2%以下罚款；对施工单位处3万元以下罚款）对你单位进行处理。
接收人：                         
接受单位：                          温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隐患通知书
（限期整改）/（暂停施工）
温住监[XXXX]整(   )号
                      ：
你单位建设、监理、施工的                                  工程项目，于     年   月   日监督抽查(巡查)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根据国家、自治区、州、县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整改）/（暂停），限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前，针对以上问题举一反三，采取有效措施，全面组织自查整改，消除各类隐患。整改完毕后，有建设、监理、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书面回复报送至监督机构。

建设单位签收人：           监理单位签收人：           施工单位签收人：
      
检 查 人：                    签发人：

签发单位：温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bookmark: _GoBack]                                               年   月   日


